
一场突如其来的交通事故， 让年过八旬的张老

伯不幸离世。 张老伯的再婚妻子赵阿婆来到闵行区

交通事故人民调解委员会咨询赔偿事宜， 并希望尽

快拿到赔偿。 但调解员了解到， 张老伯可能有断了

联系的亲生子女， 赔偿金不能全部归赵阿婆所有。

调解员为赵阿婆解析了相关法律规定， 并告知查询

张老伯子女的途径， 最终促成赵阿婆与张老伯的女

儿达成一致， 让这起复杂的继承纠纷圆满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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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退租引发押金扣款争议
“三所联动”促房东租客握手言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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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章炜

妻子咨询车祸赔偿

2025 年 8 月，八旬老人张老伯

驾驶电动自行车与一辆重型货车碰

撞后倒地受伤， 经抢救无效当日离

世。交警部门认定，张老伯承担事故

的主要责任， 货车司机承担次要责

任。

不久后， 一对母子来到闵行区

交通事故人民调解委员会，咨询 32

万元赔偿金的继承事宜。

调解员王莹核实信息时发现，

来访的赵阿婆是张老伯的再婚妻

子，两人于 2020 年 12 月登记结婚，

而同行男子是赵阿婆的儿子。“我以

前是照顾张老伯的保姆， 后来成了

他的妻子，他身边只有我们娘俩，赔

偿金该归我们！”赵阿婆情绪激动地

表示，自己与张老伯结婚多年，从未

见过他有子女探望， 自己的儿子也

常来看望老人，视同亲生，理应享有

继承权。

面对赵阿婆的诉求， 调解员当

即依据相关法律条文给与了解释：

根据《民法典》的规定，配偶、子女与

父母为第一顺序继承人， 同一顺序

继承人继承遗产份额一般均等。《精

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也明确配偶、

父母、 子女为死亡赔偿金的第一顺

位请求权人。 至于继子是否有继承

权，关键看是否形成抚养关系。赵阿

婆的儿子在她和张老伯结婚时已经

成年， 与张老伯未形成实际抚养关

系，不享有继承权。而张老伯是否有

亲生子女，不能仅凭口头陈述，还需

要查询相关证明。

建议查询户籍登记

得知需要寻找张老伯的亲生子

女， 赵阿婆情绪愈发激动， 认为调

解员是故意刁难， 调解一度陷入僵

局。 调解员并未急于辩解， 转而与

赵阿婆的儿子耐心沟通， 既体谅家

属失去亲人的悲痛， 也客观分析调

解相较于诉讼的优势。 “调解能节

约时间和成本， 在保险公司保额充

足的情况下， 还能加快赔偿款履

行， 但如果要顺利推进， 受益人的

材料必须齐全。”

在调解员的耐心引导下， 赵阿

婆的儿子终于说出了他所知道的情

况： 张老伯年轻时是美术老师， 与

前妻育有一女。 他和前妻离婚时，

女儿只有五岁， 此后随前妻生活，

和张老伯再无往来。 他曾前往张老

伯原工作单位查询相关信息， 却一

无所获。

结合张老伯的年龄， 调解员推

断他的女儿应出生于上世纪 60 年

代至 70 年代， 而当时上海户口登

记制度已较为完善。 调解员当即支

招， 建议他们前往张老伯工作地所

属区的派出所查询相关信息。

签订协议达成调解

经过赵阿婆儿子的一番寻找， 张

老伯的亲生女儿张女士终于现身。 不

久后， 赵阿婆母子、 张女士及其聘请

的律师来到了调解室， 律师提供了证

明父女关系的相关材料。 张女士表

示： “死亡赔偿金扣除我父亲的丧葬

费后， 剩下的部分我们按照法律规定

由所有继承人平分就行。”

原来， 张女士得知父亲离世的消

息后， 不愿因赔偿金与父亲的再婚妻

子产生更多争执。

而赵阿婆在了解到张女士的身份

和态度后， 也放下了心中的芥蒂， 同

意了这一分配方案。

调解员根据双方共识， 快速核算

赔偿金额： 32 万元死亡赔偿金中，

扣除赵阿婆儿子垫付的丧葬费后， 剩

余部分由赵阿婆与张女士平均分配。

随后， 调委会出具了正式调解协议

书， 涉事车辆方单位代表、 赵阿婆与

张女士均签字确认。

至此， 这起因再婚老人离世引发

的继承纠纷， 在法理护航与情理包容

中圆满落幕。

“此类纠纷的化解， 关键在于既

要守住法律底线， 也要兼顾情感温

度。” 调解员表示， 再婚家庭的继承

问题往往涉及复杂的亲属关系和情感

纠葛， 调解员既要精准适用法律， 厘

清权利边界， 也要耐心倾听诉求， 疏

导情绪， 才能真正实现“案结事了人

和”。

本案的核心争议焦点在于死亡赔

偿金的分配资格。 依据《民法典》 及

相关司法解释， 死亡赔偿金系对死者

近亲属因未来收入损失所给予的经济

补偿及精神抚慰， 其性质并不属于遗

产范畴， 因此不适用 《民法典》 中关

于法定继承的相关规定。

近亲属范围的界定需严格遵循

《民法典》 的明确规定， 其中第一顺

位权利人包括配偶、 父母及子女。

本案中， 张老伯的再婚妻子及其

亲生女儿均被认定为第一顺位权利

人， 而继子因未与张老伯形成抚养关

系， 不具备参与分配的资格。

调解过程中， 调解员坚持要求当

事人提供户籍证明、 亲属关系证明等

必要的书面材料， 以避免仅凭口头陈

述进行确权， 从而确保了分配基础的

合法性与有效性。 当事人通过联网的

户籍系统， 成功查询到了张老伯亲生

女儿的相关信息， 并联系对方告知了

相关情况， 最终通过调解的方式， 快

速有效地解决了交通事故赔偿的领取

和分配事宜。

□ 记者 陈宏光 通讯员 华文

顾某承租了张某位于金山区张

堰镇的一套房屋， 退租时， 张某以

水电费未缴清、 租赁期间曾维修家

具家电为由， 提出押金退还时需要

从中扣款。 而顾某对维修费用不予

认可， 对水电费金额也有异议。 双

方协商未果， 向张堰镇“三所联

动” 纠纷调解室申请调解。

调解员接到申请后， 分别与双

方进行电话沟通， 了解争议的基本

情况和各自诉求。 张某认为， 水电

费用以及客厅椅子、 卫生间排风扇

的维修费用理应由承租人顾某支

付。 顾某则主张水电费用需以官方

账单为依据， 排风扇在其入住时已

存在老化问题， 并非故意损坏， 而

椅子的损坏也属于正常损耗， 不应

该由他承担维修费用。

根据前期沟通， 调解员梳理出

三大争议焦点：

首先， 是沟通态度与信任破

裂。 双方在前期协商中情绪对立，

言语激烈， 互不认可对方陈述的事

实， 导致原本简单的费用结算问题

复杂化。

其次， 是维修费用的合理性。

张某主张租赁期间曾维修过椅子、

排风扇， 提供了部分收据或转账记

录， 但单据不够规范， 且无法确认

损坏原因。 顾某认为， 自己属于正

常使用， 不应承担维修费用。

最后， 由于退租时双方未共同

对水、 电表进行抄表确认， 导致费

用金额缺乏共同认可的依据。

调解员根据沟通情况及争议焦

点初步判断， 此案事实清晰、 争议

金额小， 但责任划分需要专业法律意

见， 且双方情绪对立， 于是启动了

“三所联动” 调解机制， 请派出所民

警到场参与调解。

调解过程中， 调解员先明确了调

解规则， 引导双方平复情绪， 理性表

达诉求； 民警对双方陈述中无争议的

事实部分进行了确认， 起到了“见

证” 和“威慑” 作用， 防止矛盾激

化； 律师则针对争议焦点， 提供专业

法律意见： 关于维修费用承担问题，

《民法典》 规定： “出租人应当履行

租赁物的维修义务， 但当事人另有约

定的除外”， “承租人应当妥善保管

租赁物， 因保管不善造成租赁物毁

损、 灭失的，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排风扇作为耐用家电， 因为老化而损

坏属于自然损耗， 维修责任在出租

人； 而椅子如果是因为使用不当造成

损坏， 则维修责任在承租人顾某。 但

根据“谁主张， 谁举证” 原则， 张某

需要提供证据证明椅子是顾某使用不

当损坏的。 至于水电费金额， 调解员

提出“线上实时核查” 方案， 由双方

共同通过官方 APP 查询顾某租赁期

间的欠费记录。 经当场查询， 双方共

同确认了顾某欠缴的金额。

在事实与责任清晰后， 调解员与

律师共同引导双方依据公平原则化解

剩余争议。 针对尚存争议的椅子维修

费用， 律师提出： 虽无法认定顾某存

在过错， 但损坏发生在租赁期内， 基

于公平原则和化解矛盾的目的， 建议

双方各承担一半费用。

最终， 在调解员的努力下， 张某

同意扣除水电费、 维修费后将剩余押

金退还给了顾某， 双方当场握手言

和， 化解了纠纷。

【案例点评】


